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项资金项目账务管理程序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各类专项资金的立项、拨款、使用、审批、结项及监督等管理工作，加

强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学校的各类专项资金是指具有专门用途，即“专款专用”的专项经费，属于学校收入

的一部分，纳入学校统一管理。  

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要求统一立项、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结余按规定使用。  

第四条 专项资金项目分为科研专项、教学专项、后勤资产基建维修专项、自筹基建专项。  

 

第二章 管理流程  

第五条 编码规则  

一、科研专项  

１．纵向科研专项：Z1，Z2，GK 开头，GK 开头的表示资金来源渠道为国库，其余的为非

国库；  

２．横向科研专项：Z32 开头  

３．校配套科研专项：X39 开头  

４．校级科研专项  

（１）科研创新团队：X31 开头  

（２） 青年重点：X32 开头  

（３）出版基金：X33 开头  

（４）引进人才：X34 开头  

（５）校内人文社科：X35 开头  

二、教学专项及后勤资产基建维修专项  

１．上级拨付专项  

（１）国库拨付：GK 开头  

（２）非国库拨付：Z15 开  

２．学校配套专项及校级专项：X2 开头  

三、自筹基建专项：X8 开头    

第六条 归属单位  

纵向专项非基地挂 396，基地挂相应基地部门；横向科研专项挂 397；校配套科研专项挂 398；

校科研专项挂 399；教学专项挂项目申请单位；后勤专项挂 130，基建专项 128。  

第七条 项目立项程序  

科研专项根据科研处下达的立项通知书进行立项；上级教学专项根据教务处下达的立项通知

书进行立项；其余专项根据相应的立项文件及职能单位的通知进行立项。  

第八条 资金拨付程序  

上级专项的由财会管理科立项后，将立项号书写在立项通知单上，再传递到出纳审核科拨付

（入账）；非上级专项的年度预算表批复的专项，根据年度预算表批复由财会管理科立项后，

计划管理科拨付（入账）。  

第九条 立项结果通知程序  

科研非国库专项由财会管理科将立项结果及时通知科研处，再由科研处通知具体项目负责

人；教学非国库专项由财会管理科将立项结果及时通知教务处，再由教务处通知具体项目负

责人；国库类项目由财会管理科将立项结果及时通知国库经办员，再由国库经办员通知具体



项目负责人；其余的专项年度预算表批复的，不再具体通知。  

第十条 项目的使用管理  

凡项目主管单位或经费来源单位有明确的经费管理规定的，按其管理规定执行；凡项目委托

方或合作方在项目合同中对经费使用有明确规定的，按其合同规定执行。项目主管单位或项

目委托方对经费管理没有明文规定的，按学校相关规定文件执行。  

第十一条 经费审批人  

校级科研专项由科研处一支笔审批，基地项目由基地主任审批（仅限教育部、教育厅重大项

目），科研创新团队的专项由所在单位的财务一支笔审批，其余科研专项由项目负责人审批，

如项目是负责人独立完成，报账时项目负责人填写“经手人”栏，由所在单位人员负责验证，

所在单位一支笔负责审批；教学专项、后勤资产基建维修专项及自筹基建专项由项目申请单

位的财务一支笔审批。  

第十二条 立项结项程序  

项目完成后由相关单位向财会管理科提交项目完成报告，根据报告做相应的账理。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负责人及相关单位，都应自觉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同时接受有关主管部

门和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程序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程序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